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银河优选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转型

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不成功暨终止的公告 

 
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旗下银

河优选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

计划”）系经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准予银河优选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合同变更的回函》（机构部函【2021】3700 号）核准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

法》《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

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〉操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及监管规定（以下统称“法律法规”）和《银河优选

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（以下简称

“资产管理合同”），参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大集合资产

管理计划。 

根据 2025 年 3 月 28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公司网站

（http://yhjh.chinastock.com.cn）发布的《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银河优选六个月持有期债券型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》，管理人有权在 2025 年

5 月 9 日交易时间结束后办理强制赎回，截至 2025 年 5 月 9 日交易

时间结束后，本集合计划符合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要求的资产净值不

满足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条件，无法转型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，



据此，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自 2025 年 5 月 9 日终止。管理人

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成立本集合计

划财产清算小组，履行本集合计划财产清算程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．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有关公告可通过管理人公司网站

（http://yhjh.chinastock.com.cn）和中国证监会电子披露网站

（http://eid.csrc.gov.cn/fund）查阅，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，可

致电管理人客服电话 010-89623098进行咨询。 

2．本集合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、赎

回、转换及定投等业务，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。 

3．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5年 5月 10日 


